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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18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5-015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1 年收购通辽隆圣峰等两家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21 年收购通辽隆圣峰等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水发新能源）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隆圣峰）、铁岭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铁岭隆圣峰）两家公司的 51%股权，购买价格合计人民币

3 亿元，该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详细请见公司

2021-080 号公告）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通辽隆圣峰、铁岭隆圣峰的自然人股

东吴向东、耿泽。

2.交易标的

通辽隆圣峰、铁岭隆圣峰两家公司的 51%股权。

3.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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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和信）

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21)第 Z133 号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通辽隆圣峰 100%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40,370.00 万元，评估增值 25,076.17 万元，增值率为 163.96%。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21)第 Z134 号评估报告，

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铁岭隆圣峰 100%股东权

益评估价值为 20,190.00 万元，评估增值 15,604.54 万元，增值率

为 340.31%。

以上述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一

致，通辽隆圣峰 51%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和铁岭隆

圣峰 51%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4.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

5.项目实施情况

2022 年 3 月，本次交易购买之标的资产通辽隆圣峰、铁岭隆

圣峰公司已完成过户手续，上述两家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公司。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与吴向东、耿泽签署的《关

于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及铁岭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

司 51%股权的转让协议》（以下简称《51%股权转让协议》中关

于业绩承诺、补偿及超额业绩奖励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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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绩承诺期限

业绩承诺期限为各方签署的《5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

2.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及盈利补偿约定：通辽隆圣峰 2022 年度-2024 年度

拟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为 4,000 万元、4,400 万元、4,700 万元，铁

岭隆圣峰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拟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为 1,500 万

元、1,600 万元、1,800 万元。

净利润数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但标的公司理财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产生的收益、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

入）可计入净利润数。

3.补偿安排

因通辽隆圣峰与铁岭隆圣峰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完全相同且

通辽隆圣峰与铁岭隆圣峰业务经营相互依存，交易双方同意将通

辽隆圣峰与铁岭隆圣峰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

进行合并补偿。

如标的公司 2022 年度或 2023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2024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的 100%，则出让方应于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相应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将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需扣除乙

方 1 已向标的公司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与累计实际净利润的差



— 4 —

额进行现金补偿。如盈利预测补偿期满，标的公司累计实际净利

润数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60%，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1

回购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收购价格为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加计年化 8.5%利息（单利）并扣除甲方已取得的分红。

4.担保措施

标的公司少数股权股东吴向东、宋树新将其全部可以质押的

标的公司所有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将转让价款中的人民币 3,000

万元作为预留的保证金，共同作为其业绩承诺的担保。

5.超额业绩奖励

交易各方同意，盈利预测补偿期间内，如标的公司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盈利预测补偿期满，超过部

分的 30%（但不得超过本次交易甲方支付的交易对价的 20%）

由标的公司以业绩考核方式对标的公司经营层予以奖励。

（三）收购资产 2024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水发派思

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通辽隆圣峰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及包含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净利润为

7,419.52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57.86%，高于业绩承诺数

2,719.52 万元；铁岭隆圣峰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及包含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净利润为 2,293.99 万元，完

成业绩承诺数的 127.44%，高于业绩承诺数 493.99 万元。两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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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均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科目 年度
承诺数

（万元）

实现数

（万元）

差额

（万元）
完成率 补偿金额

通辽市隆圣

峰天然气有

限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024 4,700 7,419.52 2,719.52 157.86% 不适用

铁岭市隆圣

峰天然气有

限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024 1,800 2,293.99 493.99 127.44% 不适用

两家公司三年业绩承诺净利润均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三年累计

承诺数
差额 三年累计

完成率
补偿金额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合计 （万元） （万元）

通辽市隆圣

峰天然气有

限公司

4,520.14 8,560.93 7,419.52 20,500.59 13,100 7,400.59 156.49% 不适用

铁岭市隆圣

峰天然气有

限公司

1,564.85 2,268.95 2,293.99 6,127.79 4,900 1,227.79 125.06% 不适用

二、2022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

（一）2022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

况

2022 年 5 月，水发燃气启动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东

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控股）持有的鄂尔多斯市

水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水发）40.21%股权；同时，

水发燃气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1,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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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上述发行股

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详细请见公司

2022-096、104 号公告）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关联方水发控股。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水发控股持有的鄂尔多斯水发

40.21%股权。

3.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是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并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标的公司

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100%股权评估值为

113,816.79 万元，增值率为 14.62%。本次交易双方以上述经山东

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并经友好协商确定鄂尔多

斯水发 40.21%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45,768.96 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5.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的

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发行股份事宜实施完成（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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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请见公司 2022-096 号公告）。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鄂尔多斯水发 2022 年度-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461.11 万元、

2478.48 万元及 3304.71 万元，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8,244.29 万元。

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当期期末已

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则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先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

份进行业绩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详细情况见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24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水发派思

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鄂尔多斯水发 2024 年度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45.40 万元，三年累计实现净利

润为 8,616.42 万元，累计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04.51%，高于累计

业绩承诺数 372.13 万元。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已完成，不涉及

业绩补偿情形。

三、2024 年收购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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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实现情况

（一）2024 年收购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

基本情况

2024 年 9 月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胜利油田胜利动力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动集团）持有山东胜动燃气综合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胜动燃气）100%股权，交易价款为

34,568.24 万元，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该交易

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详细请见公司 2024-035 号公告）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关联方胜动集团。

2.交易标的

胜动集团持有的胜动燃气 100.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评估对标的股权的评估，标的股权于基准日的评估

价值为 34,568.24 万元。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认

本次交易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34,568.24 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

交易价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序号 支付比例 支付条件 支付时间

1 第一期：本次股权转让

对价款的10%

本 次 交 易 事 项 经

水 发 燃 气 股 东 大

会审议通过

上述条件达成的10个

工作日内

2
第二期：本次股权转

让对价款的60%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条件达成的6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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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期：本次股权转

让对价款的30%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条件达成的120

个工作日内

5.项目实施情况

2024 年 9 月，本次交易购买之标的资产胜动燃气已完成过

户手续，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胜动集团承诺，胜动燃气在 2024 年、2025 年、2026 年（以

下简称业绩承诺期间）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标

的公司理财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

产生的收益、资金往来产生的利息收入）可计入前述净利润数，

下同】分别不低于 2,647.27 万元、2,877.51 万元和 3,049.59 万元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8,574.37 万元。

水发燃气应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

内，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胜动燃气该年度

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

如胜动燃气2024年度或2025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202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的 100%，胜动集团将对累计实现净利润与累计承

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按照交易双方的约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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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胜动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对水发燃气进行补偿。

（2）水发燃气在业绩承诺期间相应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约定计算应补偿的金额并以书面方

式通知胜动集团。胜动集团应在接到水发燃气书面通知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水发燃气进行补偿。

（3）胜动集团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现金补偿时，若尚有水发

燃气未向胜动集团支付完毕的现金对价，则先行冲抵水发燃气所

需支付现金对价的金额。

（4）胜动集团补偿总金额以胜动集团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交易对价为限。

（5）双方同意，以下述公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具体如下：

胜动集团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

对价-胜动集团已补偿金额。

胜动集团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

水发燃气进行补偿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市场报价利率向水发燃

气支付违约金。

（三）收购资产 2024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水发派思

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胜动燃气 202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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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249.94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数的84.99%，

未低于 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 80%，业绩承诺方无需履行补

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水发派思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5）第 210A009011 号）。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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